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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国发〔2017〕53号）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认真做好我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桂政电〔2018〕11号）、《桂林市人民政府关于认真做好我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市政电〔2018〕1号）要求，按照桂林市的统一部署，荔浦市进行了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普查的标准时点为2018年12月31日，普查的时期资料为2018年度，普查对象是我市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在全市各乡镇、各部门和各级普查机构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广大普查人员两年来的艰辛努力以及全市普查对象的积极参与，荔浦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全面完成方案设计、单位清查、现场登记、事后质量抽查、汇总评估等各项任务，取得重大成果和显著成效。
一、组织领导有力
2018年7月24日，荔浦市成立了荔浦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统计局。按照“统一领导、部门协作、分级负责、共同参与”的组织实施原则，各级人民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均建立普查机构，为普查工作开展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各级人民政府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做到人员到位、措施到位、经费到位。参与普查工作的相关部门积极主动履职，充分发挥各自职能，提供多方保障，确保了普查的顺利实施。
二、全面摸清家底
[bookmark: _GoBack]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的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是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对国民经济进行的一次“全面体检”。2019年1月1日至4月30日，全市近500基层普查人员克服重重困难，对全市范围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抽取的个体经营户逐一入户完成数据采集。通过这次普查，摸清了我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规模、布局和效益，查清了我市产业组织、产业结构、产业技术、产业形态的现状以及各生产要素的构成，也掌握了全部法人单位资产负债状况和新兴产业发展情况，进一步查实了各类单位的基本情况和主要产品产量、服务活动，全面准确反映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动能培育壮大、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方面的新进展。
三、采用科学方法
按照“确保质量、改革创新、突出重点、依法普查、共享成果”的原则，荔浦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市经普办）严格执行《广西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实施方案》，先采取“地毯式”清查的方法，对辖区内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个体经营户进行清查摸底。在清查摸底的基础上，对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在其主要经营活动所在地进行普查登记，对建筑业法人单位在其注册地进行普查登记，对个体经营户采用抽样调查方法在其主要经营活动所在地进行样本登记。普查登记内容主要包括单位基本情况、组织结构、人员工资、财务状况、能源生产与消费情况、生产能力、生产经营和服务活动、固定资产投资、研发活动、信息化和电子商务交易情况等，不同普查对象，分别填报对应的普查表。
四、创新普查方式
为减轻调查对象负担，提高工作效率，这次普查积极应用“多证合一”改革成果，大力提高部门参与程度。在清查和普查阶段，积极利用部门行政记录和业务资料，收集、整理了相关职能部门的单位名录信息，通过比对、合并生成清查底册。提高普查数据采集信息化水平，扩大联网直报单位范围，使用手持移动终端（PAD）采集数据，广泛应用行业代码自动识别赋码技术，普查数据生产全过程实行电子化、网络化，大大提高了数据采集处理效率。
五、强化执法监督
全市各级普查机构和广大普查人员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全国经济普查条例》，严格履行独立普查、独立报告职责，依法保护普查对象资料。通过建立健全普查数据质量追溯和问责机制，确保普查工作中造假作假责任追究到位。市经普办主动公开普查工作过程，自觉接受媒体和社会监督。
六、确保数据质量
荔浦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实行全过程数据质量控制。各级普查机构狠抓源头数据质量，实时监控普查数据采集、上报，加强入户数据核实与业务指导，开展源头数据自查与抽查，坚持联动审核，及时消除差错，确保普查数据真实可靠。为检验各地普查工作成效和普查数据质量，按照自治区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的部署，全市组织开展了事后质量抽查，抽查方式采用了“重新调查式”，取代以往将普查登记数据作为参考的“回访式”，抽查结果更为客观、准确，普查数据质量符合控制标准。
总体来看，荔浦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与国家、自治区、桂林市同步，充分运用了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普查过程公开透明，摸清了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家底，能够真实反映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达到了预期目标。普查结果显示，2018年末，全市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 2710个，与2013年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相比，增长41.3%；从业人员51147人，下降23.0%；产业活动单位3067个，增长28.3 %；个体经营户12769个。
 

